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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107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招生(以下簡稱本招生)

積分採計相關辦理事項修訂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6年12月22日臺教技（一）字第1060906797

號函、本招生之招生規定第二十三條規定、本會106年12月

27日召開107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招生委員會危機事

件處理小組第1次會議決議及教育部107年1月5日臺教技(一

)字第1060193112號函示辦理。

二、前揭會議已決議107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服務學習採

計方式及增額分發錄取方式事項修正辦理方式如下：

(一)本招生超額比序總積分項目「服務學習」之積分採計方

式增列幹部或小老師每學期積分採計2分。「服務學習

」項目積分上限為15分，採計學校服務表現及校外服務

學習時數，採計方式與規定為：

１、擔任班級幹部、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任滿一學期得2分

，同一學期同時擔任班級幹部、小老師或社團幹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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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以2分採計。

２、班級幹部除副班長、副社長，其餘副級幹部皆不採計

。

３、參加校內服務學習課程及活動，或於校外參加志工服

務或社區服務滿1小時得0.25分。

４、相關服務學習應於國中就學期間且至107年5月14日（

星期一）（含）前取得之服務學習項目積分。

(二)有關本招生分發增額錄取方式部分，增列「當分發順位

相同且招生名額不足分配時，以下列方式增額錄取」之

規定：

１、增額人數以不超過該校科(組)招生名額之5%為原則；

惟如增額人數逾該校科(組)之招生名額5%，增額部分

依免試生選填之志願序，於招生名額5%以內依序錄取

。

２、如經上述適當之處理後仍有超額情形，以增加名額錄

取。

３、增額錄取之名額，報請教育部核准。

三、本招生宣導說明簡報檔，已修訂並公告於本委員會網頁下

載專區提供下載，歡迎各校參考使用。

正本：全國公私立國民中學(948)、107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招生委員學校

副本：教育部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桃

園市政府教育局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

基隆市政府教育處、宜蘭縣政府教育處、新竹縣政府教育處、新竹市政府教育處

、苗栗縣政府教育處、南投縣政府教育處、彰化縣政府教育處、雲林縣政府教育

處、嘉義縣政府教育處、嘉義市政府教育處、屏東縣政府教育處、花蓮縣政府教

育處、臺東縣政府教育處、澎湖縣政府教育處、金門縣政府教育處、連江縣政府

教育處、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、本會試務處 2018-01-05
14:28:51


